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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译事之缘起，在乎“取法人际，天道归一”之理念。
天地渺渺，众生芸芸；然天地何以长存不灭，众生何以繁衍不息？
此中必有亘古于今之一般法则。
天地者，自然之谓；众生者，乃自然所赋生灵之长，人也。
而人所以居万物之首而为生灵之长，概因其不仅是生于自然，而且还能领悟于自然，进而以理性和智
慧的劳动创造受益于自然。
由此而论，天地间至真至善至美，莫过于人与自然之和谐融合。
正如庄子所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也。
”而中国哲人所言“天人合一”，实际表明着人类的最高智慧和境界。
但是，最高的智慧未必是功利的智慧，最高的境界往往不是现实的境界，此乃人类虽为万物灵长，但
又归于万物的本性使然。
尽管不无缺憾，但却理所当然。
纵观古往今来，可知人类始终是在理想与现实、理性与物性的矛盾状态中存在发展。
不过，人出于其自然本性但又以其理性确认的社会秩序，又使之在这种永远不会解消的矛盾状态中生
存发展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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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着取法人际或取法自然的理念，当代德国法学名著译事拟系统全面地翻译当代德国法学具有代表性
的学术成果。
因为德国法不仅为可取之一方法律，而且还与当代中国法制有着特殊的关联。
事实上，当代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的法制是基于清末民初之际的法律改制发展而来。
当时采纳了欧洲大陆法系法制模式，而其中又以汲取德国法律，特别是民法、刑法居多。
不仅如此，20世纪以来中国法制和法学的发展还颇受德国法制和法学的影响，现今中国法制和法学的
不少思路实际都与后者有关联。
因而，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进步自然更容易从德国法制与法学中获得启发。
此外，由于近代德国历史法学派和学说汇纂学派对罗马法和罗马普通法的系统研究与整理，近现代德
国法学形成并获得了其本身独有的特色，其丰富成熟的法律理论与教条，恰恰是目前乃至21世纪我国
法学与法制建设所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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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法学派的基本思想（1814-1840年）Ⅰ.2制定法与法经（Rechtsbucher）真实的立法对民法的影响在
具体部分并不少见，但这一影响的原因却甚是不同。
首先，既存法律的改变可能同样是立法者有意为之，因为更高的政治目的要求这样做。
在今天，当非法律者们在谈论新的立法的需要时，通常不过是指规定土地主的各种权利，这是其中最
重要的例子之一。
罗马法的历史也提供了这种情况的许多例子，少量来自自由共和时期，即奥古斯特治下的帕比安的尤
利法甚为重要，而自基督教的诸帝以来，这种例子大量出现。
这类制定法容易变成对法的徒劳无益的损害，且正好有必要极为节制这类制定法，这之于那种就教于
历史的人，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法的技术性一面，在制定法中仅仅对于形式，对于与整个其余法律的关联是必需的，较之通常所想到
的，这种关联使立法的技术方面更加困难。
立法对于民法的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概无可担忧之处，即单个的法律规范可能是有疑问的，或者据其本
性，它们可能具有含糊的、不确定的范围，例如取得所有的时效，相反，司法要求有非常清晰的界限
。
然而，在此，可能出现一种立法，这种立法有助于习惯，这种立法消除那种疑虑和种种不确定性，因
而展现且完全维护真正的法，即民众自身的意志。
罗马的典章为了这个目的建立了一个适宜的机构，这一机构于各君主制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存在
。
但是，当我们谈论例如在今天需要一般的法典之时，完全不考虑这些片面的影响。
在此相反，更多地考虑到以下的问题。
国家应当考察其共同的法律储备，且使其变成书面的东西，以便这些典籍现在成为唯一的法律渊源。
然而，所有其他的东西，即直到今天有效的，不再有效。
首先可以问，之于这一法典，内容应从何而来。
根据上文所介绍的观点，应更加强调，不考虑既存的法，普适性的理性法应当决定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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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史法学派虽产自约200年前的异邦，却早已成为中国法律学人理解法律的前见之一。
惜这一前见多源于教科书和文章的一般介绍，少有历史法学派的经典可供研读。
然而，也许把胡果的《当代罗马法制度》，萨维尼的《占有权》、《法律方法论》、《论当代立法和
法学的使命》、《中世纪罗马法史》、《当代罗马法体系》，普赫塔的《习惯法》等统统译成中文，
可能反倒没有那么多人乐于谈论历史法学派。
依中国人喜“大道至简”的思维传统，前弗莱堡大学著名法史学家艾里克·沃尔夫（EkWolf，1902
—1977）的这一选编工作，可能还对中国读者的口味。
但尚不能大呼过瘾，因为沃尔夫还是在让萨维尼自己说“历史法学派的基本思想”，并未弄出一本萨
氏《论语》，萨维尼的德语虽雅，不少人读起来仍会觉得不那么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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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法学派的基本思想(1814-1840年)》为当代德国法学名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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